
最新预算执行审计实施方案(精选5篇)
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，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，方
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、步骤和安
排等。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
收集的方案范文，欢迎大家分享阅读。

预算执行审计实施方案篇一

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和审计署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，省审计厅
分两个阶段对珠海、汕头、梅州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
阳江、湛江、肇庆、清远、揭阳等12个市贯彻落实中央和省
委、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
防风险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，以及高速公路、铁路、城际
轨道、地铁等全省25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推进情况进行
了跟踪审计。审计结果表明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
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各项工作总体上推进正
常。审计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部分重大建设项目进展缓慢。有3个高速公路项目因受征
地拆迁进展缓慢影响，总体仅完成计划征拆量的31%。其中
有1个项目截至209月底仅完成年度计划的1.54%。

(二)部分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工作落实不到位。抽查发现，有2
个区因承接机构职能不健全承接不了上级下放的学校和托幼
机构医疗室设置许可等6项行政审批事项;有4个市因没有合适
的社会组织来承接，有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等50项应转移事项
仍保留在原机关实施;有2个市、1个县的护理学会已承接
的“护士执业证书核发”事项，仅有1名全职人员或仅由兼职
人员利用休息时间来办理，影响服务质量。

(三)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限制条件多、覆盖面低。享受企
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要同时满足行业、资产总额、从业人员和



应纳税所得额等多种限制条件，制约了政策的实施，如有2个
市2013年已享受税收优惠的覆盖面均不到30%。

(四)部分地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配套工作不落实。有3个市的
工商部门实行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，其他相关部门没有相应
简化有关行政许可办证程序和要求;有1个市的工商部门尚未
建立“宽进严管”的信用信息公示平台;有2个市的工商部门
虽已初步建立此平台但公示的信息量不充分、不完整，与公
安、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也未能实现互联共享和同步监
管。

预算执行审计实施方案篇二

对珠海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4个市税收征管情况进行了审计，
并对省地税局及珠三角8个市(除深圳市外)的土地使用税和房
产税税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。审计结果表明，
上述地区和部门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，积极贯彻落
实省委、省政府重大战略决策部署，税收实现稳步增长，为
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、健康和可持续
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。审计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税收征管存在薄弱环节。有2个市未将7家委托代征单位
收取的2.15亿元税费及时划解国库;有2个市未在规定的期限
内办理110个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;有1个市将核定征收
作为土地增值税清算的主要方式，存在税款流失的风险。

(二)延缓征收税款或应征未征税款。有3个市利用10家企业所
得税预缴期和汇算清缴期的时间差调节税款入库进度，导
致1.72亿元税款当年未征收入库;有1个市将6家企业营业税及
附加1.58亿元违规延缓至次年征收入库;有2个市应征未征16
家企业或单位营业税等税费1.46亿元。

(三)土地使用税税源管理存在漏洞。对比8个市国土部门登记
数据与地税部门征收数据发现，有4.34万宗涉及面



积75077.36万平方米土地在地税部门没有土地使用税征收记
录。抽查其中2272宗土地，发现有涉税问题的有743宗，核实
其中472宗涉及面积4441.3万平方米土地应征未征土地使用
税4.64亿元。

(四)房产税税源管理存在漏洞。对比7个市房产部门登记数据
与地税部门征收数据发现，有7个市5.99万宗涉及面
积13032.89万平方米房产，没有房产税采集记录。抽查其
中1872宗房产，发现有涉税问题的有362宗，核实其中106宗
涉及面积196.18万平方米房产应征未征房产税3484.9万元。

预算执行审计实施方案篇三

对珠海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等4个市财政决算进行了审计。审
计结果表明，4个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
完善财政管理职能，提高财政管理绩效，积极组织增收，为
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推动重点项目建设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
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审计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预算编报不完整。有1个市的4个市属非建制区的预算草
案未报市人大审议，涉及预算收入104.94亿元、预算支
出101.4亿元;有2个市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;有2个市政府
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。

(二)预算收支反映不实。有2个市少列预算收入21.57亿元;4
个市多列预算支出111.41亿元，影响了当年财政决算收支的
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(三)财政收支控制不严。有3个市未按规定标准严格征收城市
基础设施配套费;有3个市超范围支出土地出让金、排污费、
预备费等财政资金11.75亿元;有1个市无预算支出3104万元，
用于投资项目建设等支出。

(四)有2个市部分国资收益未上缴国库纳入预算管理，涉及金



额17.8亿元;有2个市违规减征、应征未征非税收入3.05亿
元;4个市未及时上缴省级分成非税收入5744.9万元。

(五)财政资金管理不到位。有3个市历年借给政府部门、事业
单位、乡镇或企业的财政资金69.27亿元未及时清理收回，其
中有5.71亿元借款超过;有2个市36个财政资金账户设置不合
规;有2个市专项资金使用效率较低，年末结转累计28.57亿元。

预算执行审计实施方案篇四

对广新集团、丝纺集团、建工集团、省联合电子公司、航运
集团、南粤集团、物资集团等7户省属企业集团进行审计，涉
及资产总额1187亿元。审计结果表明，上述企业积极适应经
济发展新常态，采取措施推动国企转型升级，促进国有资产
保值增值。审计发现的问题是：

(一)会计信息反映不实。7户企业多计资产125亿元，多计负
债80.4亿元，多计所有者权益44.6亿元，主要表现为财务报
表合并范围不恰当、资产评估增值依据不充分、资产减值准
备计提不足额等问题。

(二)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不规范。7户企业共有38项重大经济事
项决策不规范，占抽查事项的14.5%，主要包括未报省国资委
审批或备案、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、可研不充分、违规出借
资金或担保、从事高风险业务等问题。

(三)内部控制不健全。有4户企业风险控制不到位，导致48亿
元资产存在损失风险;有1户企业私设“小金库”237.7万元;
有2户企业违规超额发放薪酬或列支工资性支出1291万元;有1
户企业提取现金815.8万元用途不明，相关人员已被移送司法
机关处理;7户企业工程管理不到位，存在未按规定招投标、
合同和施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

审计指出问题后，相关企业积极整改，完善了内部管理制



度84项，对5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。

预算执行审计实施方案篇五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，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省级预算执行和
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和《广东省预算执行审计条
例》的规定，，省审计厅在省委、省政府和审计署的领导下，
紧紧围绕“三个定位，两个率先”总目标，认真履行审计保
障和监督职责，积极探索对公共资金、国有资产、国有资源
的审计全覆盖，推动我省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
防风险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，在维护健全法治，保障和
改善民生，规范财政管理，服务改革发展，促进国家治理体
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20，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落实省十二届人大二
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，较好完成了年度预算收支任务。省
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427.55亿元，总支出3887.38亿元，
年终结转540.17亿元;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504.95亿元，总
支出265.99亿元，年终结转238.96亿元;社保基金预算当年收
入308.87亿元，当年支出327.56亿元，年终滚存结余514.81
亿元;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25.29亿元，总支出15.92亿元，
年终结转结余9.37亿元。

——财政保障和调控能力不断增强。依法加强收入征管，促
进财政收入增长从约束性向预期性转变，实现了财政收入平
稳持续健康发展。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，省财政用于公
共安全、教育、科技、交通运输支出达953.98亿元(含转移支
付)，分别完成预算的141.33%、250.6%、131.99%、264.17%;
用于办好十件民生实事支出783.83亿元，完成预算的114.6%。
免征32项中央设立和7项省设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省级收



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积极发行地方债券募集资金148亿元，
加大公共投资规模，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推进结构调整和协
调区域发展中的作用。

——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成效明显。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和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支
出;进一步完善党政机关公务活动支出范围和支出标准，建立
落实“三公”经费只减不增的经费支出监督检查工作机制;实
施省直部门会议费及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统计制度，加强考核
监督检查，严格控制庆典、研讨会等活动，停止新建楼堂馆
所资金安排，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年，省级一般公共服
务支出同比下降27.8%，省直党政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“三
公”经费同比下降20.19%。

——预算执行约束力和公开化程度不断提高。围绕推进深化
财政体制改革和预算编制改革，进一步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、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，推进细化全口
径预算编制，政府预算体系更加完善;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控
制新增支出，清理结余结转资金，清理压减专项资金项目数
量，预算执行约束力不断提高;不断推进财政信息公开，公开
内容不断细化、范围不断扩展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，财政预
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、专项资金公开制度体系不断健全。


